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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B_E8_AF_89_E8_c36_52285.htm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作

为民事程序法中的重要内容，都具有学科知识体系性强、条

理清晰的特点，因此，考生掌握整个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

础，是融会贯通、理解并掌握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基本知识

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 一、民事诉讼法的学科知识体系

及其理论基础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当事人处分权为有限处

分权，即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与

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只有经过法

院行使审判权的审查程序，并且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

的，该处分行为才能产生应有的法律效果。由此可见，当事

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有机结合就成为建构民事诉讼法整

个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 1、民事诉讼程序的开始体现

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

织是否提起诉讼，由当事人处分。如果决定提起诉讼，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必然涉及到民事诉讼的主

管与管辖中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制度、当事人中的原告、

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的确定与诉讼权利以及诉讼代理

人的代理权限问题；当事人起诉后，法院对起诉予以审查就

必然涉及到特殊情形的处理以及不予受理的适用；另外，法

院在审查起诉时还涉及到对起诉证据与胜诉证据的区别。 2

、诉讼请求的确定与审理体现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

的结合 为充分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除了有权在诉讼的

开始阶段决定如何提出诉讼请求以外，在诉讼中所确立的举



证时限届满前，原告还有权决定是否变更与放弃诉讼请求，

而被告则有权决定是否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是否提出反

诉。此外，在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决定是否

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参加本诉，同样，法院对当事人针对诉

讼请求所为的诉讼行为也应当予以审查。在这一过程中，就

必然涉及到对诉的要素、种类与反诉的理解，以及法院对反

诉和第三人参加之诉的处理问题，如裁定驳回起诉与判决驳

回诉讼请求的具体适用。此外，在处分权与审判权相结合确

定诉讼请求后，则必然涉及到证据制度的运用，如证据的种

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据的审查判断等。 3

、一审的结案方式体现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 在一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涉及到调解与判决两种不同的

结案方式，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进行调解，在协商达成调解

协议的基础上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者

调解未达成协议，则法院应及时裁判。如调解，则必然涉及

到调解所遵循的自愿、合法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调解

书或者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及其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如果裁

判，则必然涉及审理前准备阶段的交换证据、证据的质证、

合议庭的评议以及撤诉、缺席判决、延期审理、诉讼中止、

诉讼终结等特殊情形的适用。当然，如果案件简单需要适用

简易程序，则必然涉及到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不得适用简

易程序的法定情形以及简易程序中的一些特殊程序规定。 4

、对于允许上诉的裁判，二审程序的进行也体现了当事人处

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经过一审审

理作出裁判后，对于允许上诉的判决和裁定，是否提起上诉

由当事人决定。当然该上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需经人民法



院审查。在二审程序进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

理范围也是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决定的，当然遇到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中的

法定特殊情况除外。此外，在二审程序中，还涉及到审理方

式（尤其是“迳行裁判”方式）、对上诉案件的调解以及裁

判等重要内容。 5、对于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申

请再审也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人民

法院对民事案件经过审理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对于确有错

误的判决和裁定以及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调

解书，是否申请再审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依法提出再审申

请的，人民法院对其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进行审

查，以便决定是否再审。此时，必然涉及到当事人申请再审

的法定期间、法定管辖、法定情形以及申请再审的案件范围

等重要内容。此外，还有法院基于审判监督权的再审以及检

察院抗诉引起的再审，当然，考生还需要掌握民事诉讼法对

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的规定。 6、执行程序也体现了当事人

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结合 法律文书生效后，意味着在当事

人之间确认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当义务人不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时，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权利人

决定。当权利人提出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的

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予以审查。此时，必然涉及到申

请执行的主体、法定期间、法定管辖等问题。在执行程序开

始后，被执行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执行担保，同时双方当事

人也有权决定是否执行和解。此外，执行程序中还包括执行

异议、执行承担、执行中止、执行终结等特殊情形的适用。 

综上所述，考生可以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相结合这一



基础理论，将民事诉讼法的主干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

系，当然，在这一知识体系中，还包括以上述内容为中心而

建立的一些对审判程序予以保障的程序制度，如回避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制度、财产保全制度以及对妨害民事诉

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等。此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审判程序，

如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

程序以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在理解民事诉讼法的学科知识

体系时，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当事人私权处分与法院审判权相

结合的运用之外，大家还需注意对法院裁判权行使的被动性

的理解，如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当事人的起

诉，则没有法院对争议案件审判权的行使；法院行使裁判权

的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私权处分的范围为限制，即法院不得超

出当事人基于私权处分而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行使裁判权

，否则势必使法院这个裁判者丧失其应有的中立性，从而损

害司法的权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